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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章程1 

第一条 — 宗旨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宗旨在于促进癌症的国际合作。各参与国及世

界卫生组织通过本机构与国际抗癌联盟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联系合作，

推动并支持有关癌症研究各阶段的合作。 

第二条 — 职能 

为实现其宗旨，本机构职能如下： 

1. 本机构将开展癌症病因、治疗及预防各阶段研究工作的设计、促进

及发展工作。 

2. 本机构将执行经常性活动规划，这些活动包括： 

(1) 在世界范围内搜集并散发癌症流行病学、癌症研究、癌症病因

学及其预防的情报； 

(2) 对癌症研究项目、或辅助性研究项目的建议予以考虑，并拟订

计划，上述项目需设计得足以最有效地利用学术及财务资源，以及

可能出现的研究癌症自然史的特殊机会； 

(3) 癌症研究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3. 本机构得安排专题项目的开展；但所述专题项目，需经学术委员会

建议，由理事会专项批示后方得开展。 

                                                        
1 第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WHA18.44 号决议）批准。

本章程按第三条及第十一条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五日生效。理事会第七届会议（一

九六九年）、第九届会议（一九七一年）、第二十七届会议（一九八六年）、第三十一

届会议（一九九 O 年）和第五十届会议（二 OO 八年）通过的章程修正案，已由第

二十三届、第二十五届、第三十九届、第四十三届和第六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批准，

参见决议 WHA23.23、WHA25.25、WHA39.13、WHA43.23 和 WHA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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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述专题项目可包括： 

(1) 对经常性规划的补充性活动； 

(2) 癌症预防活动试点的示范； 

(3) 鼓励并支持国家一级的研究活动，必要时，并得直接建立研究

机构。 

5. 在开展其经常性活动规划及专题项目时，本机构得与其它任何机构

合作。 

第三条 — 参与国 

世界卫生组织各会员国得通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将遵守并实施本

章程条款后，并按第十二条所述，即得积极参与本机构活动。凡作出上

述通知的会员国，本章程中称之为“参与国” 

第四条 — 机构 

本机构由下所列组成： 

(1) 理事会； 

(2) 学术委员会； 

(3) 秘书处。 

第五条 — 理事会 

1. 理事会由各参与国的一名代表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组成，上述人

等得由其副代表及顾问陪同。 

2. 理事会各理事只有一票表决权。 

3. 理事会将： 

(1) 通过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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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财务条例； 

(3) 管理开支； 

(4) 决定秘书处编制； 

(5) 选举官员； 

(6) 通过理事会议事规则。 

4. 理事会经考虑学术委员会建议后得： 

(1) 通过经常性活动规划； 

(2) 批准专题项目； 

(3) 决定补充性规划。 

5. 理事会对本条第三节第(1)及(2)小节所述事项需经其成员中三分之

二的参与国代表多数同意决定。 

6. 除本章程中另有决定外，理事会需经出席并投票的理事以简单多数

通过作出决定。理事过半数即构成法定人数。 

7. 理事会每年应至少召开一次常会。经三分之一成员要求，得召开特

别会议。 

8. 管理委员会得指定小级委员会及工作组。 

第六条 — 学术委员会 

1. 应根据癌症研究及应用学科技术资历，遴选足具水平的科学家组成

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任命为专家，而不是参与国代表。 

2. 每一参与国可提名至多两名学术委员会候选专家。如果参与国作出

这样的提名，理事会应任命其中一人。 

3. 参与国在确定供学术委员会考虑任命的专家时，应考虑到学术委员

会主席和本机构主任就学术委员会在做出任命时所要求专业知识提供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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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术委员会委员任期各为四年。如果委员卸任时任期未满，根据第

5 节对剩余任职期可作出新的任命。 

5. 如果学术委员会出现空缺，曾提名卸任委员的参与国应根据第 2 节

和第 3 节，再提名至多两名专家以接替该卸任委员。除任职期限略短的

委员外，任何学术委员会委员须在卸任至少满一年后方得再次任命。 

6. 学术委员会负责： 

(1) 通过学术委员会议事规则； 

(2) 定期评议本机构活动； 

(3) 建议经常性活动规划、拟订专题项目提交理事会； 

(4) 定期评议本机构主持的专题项目； 

(5) 在理事会审议规划及预算时，就上述(2)、(3)及(4)小节事项向该

委员会报告 

第七条 — 秘书处 

1. 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全面领导下，秘书处是本机构的行政及技术

部门，它应贯彻执行理事会及学术委员会的决定。 

2. 秘书处由本机构主任及必要的技术及行政人员组成。 

3. 本机构主任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根据理事会决

定的条件予以任命生效。 

4. 本机构人员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与本机构主任按协商方式决定的

条件聘用。 

5. 本机构主任是本机构的首席行政官员，负责： 

(1) 拟订今后规划与预算概算； 

(2) 监督执行规划及学术活动；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章程 175 
 

 

(3) 处理行政及财务问题。 

6. 本机构主任应提出下一财务年度本组织工作进展及预算概算报告。

报告应于理事会年度会议三十天前寄至各参与国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 

第八条 — 财务 

1. 本机构行政工作及经常性活动由各参与国年度会费支付。 

2. 年度会费当年一月一日起算，在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缴付。 

3. 理事会决定年度会费水平。 

4. 对年度会费水平的改变建议，需经理事会理事中参与国代表三分之

二多数票通过。 

5. 若某一参与国年度会费欠缴数额已达、或超过上年度应缴会费总额

时，则将撤销其在理事会中表决权。 

6. 理事会得建立工作周转金，并决定其数额。 

7. 理事会被授权接受任何个人、机构或政府的捐赠或专项捐款。 

本机构专题项目由上述捐赠或专项捐款支付。 

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财务条例第 6 条（6.6 及 6.7）1，本机构资金及财

产应被视作是信托基金，与世界卫生组织资金及财产分别核算，并按理

事会通过的财务条例管理。 

第九条 — 总部 

本机构总部驻地由理事会择定。 

                                                        
1 有关条款已由修订的《财务条例》第九条所取代（见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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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 修正 

除第八条第 4 节所述者外，对本章程的修正，需经理事会成员中参

与国代表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经世界卫生大会批准后生效。 

第十一条 — 生效 

 本章程各条款，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五个倡建国依第三条所述已

表示遵守并执行现章程条例之时起生效。 

第十二条 — 新参与国 

 本章程生效后，世界卫生组织各会员国均得接纳为参与国，但需： 

(1) 经理事会成员中参与国代表三分之二多数认为该国对本机构

学术及技术工作能作出有效贡献，并通过； 

(2) 嗣后，该国作出依第三条所述的表示。 

第十三条 — 退出 

 参与国经通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其退出意图，得退出本机构。上

述通知在送达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六个月后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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